[bookmark: _GoBack]第十四师昆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
《第十四师昆玉市商品住房消费补贴
活动方案（征求意见稿）》
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为提振市场信心，促进商品房消费，支持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根据《关于印发进一步促进商品房消费的若干措施》（兵建发〔2024〕69号）及《关于开展商品住房消费补贴活动工作方案》（兵建发〔2025〕1号）文件精神，师市住建局起草了《第十四师昆玉市商品住房消费补贴活动方案（征求意见稿）》，现广泛征求社会意见建议，请于2025年5月7日之前将意见建议通过以下渠道反馈至师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电子邮件：昆玉市住建局dssszjjzfk@163.com
2.联系人及电话：王伦0903-6562042
感谢您的参与和支持！

附件：第十四师昆玉市商品住房消费补贴活动方案（征求意见稿）


第十四师昆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5年4月25日        


第十四师昆玉市商品住房消费补贴
活动方案（征求意见稿）

为提振市场信心，促进商品房消费，支持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根据《关于印发进一步促进商品房消费的若干措施》（兵建发〔2024〕69号）及《关于开展商品住房消费补贴活动工作方案》（兵建发〔2025〕1号）的通知，结合师市实际，现就开展商品住房消费补贴活动制定工作方案如下。
一、政策实施时间
2024年1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二、政策补贴对象
1.政策实施期间，在师市购买经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审核符合要求的新建商品住房（包含期房和现房），且在7日内完成商品房买卖合同网签备案的购房人给予购房政策补贴。    
2.2024年11月1日前已完成《商品房买卖合同》网签备案，申请注销网签备案后原购房人重新网签的，不得享受购房补贴。
3.为解决历史遗留不动产证办理且开发企业资质已到期等原因，需补录网签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购房人，不享受购房补贴。
三、政策补贴标准
1.对购买90平方米以下（含90平方米）商品住房的，每套补贴5000元。其中：兵团财政给予每套补贴3500元，师市财政每套补贴1500元。
2.购买90-160平方米（含160平方米）商品住房的，每套补贴10000元。其中：兵团财政给予每套补贴7000元，师市财政每套补贴3000元。
3.购买160平方米以上商品住房不予补贴。
4.此次购房优惠补贴政策可与师市引进人才购房补贴政策和新职工安置政策叠加使用。
四、政策补贴申请材料
申请商品住房消费补贴的，应提交以下材料：
1.补贴申请表1份；
2.已购商品房买卖合同复印件1份；
3.购房收据或增值税发票复印件1份；
4.商品房合同备案表1份；
5.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
6.银行卡复印件1份并备注开户行名称。
凡已享受购房补贴的购房人，商品房买卖合同不得随意注销或变更，因特殊原因确需注销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的，应全额退还已领取的购房补贴，住建局凭退款票据撤销备案《商品房买卖合同》。购房人为两人及以上的，以其中1名购房人为申请主体申请购房补贴即可。同一套住宅最多可申请1次补贴。享受安置政策和人才引进购房申请补贴的，需由所团场或单位相关证明材料。
五、资金来源
购房消费补贴资金由兵团和师市财政共同分担，兵团财政资金占70%，师市财政资金占30%。师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按照申请补贴情况，专款专用，及时将补贴资金发放到购房户指定账户。
六、补贴资金申报及兑付流程
1.房地产开发企业负责收集购房人申报资料提交至政务服务中心住房保障窗口（政务服务中心202办公室）初审。
2.住房保障窗口（政务服务中心202办公室）对申报材料进行核实后报师市住建局审核。
3.师市住建局审核通过后在政府网站向社会公示（多彩昆玉、昆玉市政府网站）符合购房补贴申请的业主信息，公示期为7个工作日。
4.公示期结束后，师市住建局在5个工作日内将补贴资金通过打卡方式拨付到购房人银行卡账户。
5.政策补贴结束后，师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会同财政局将政策补贴期间备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补贴资金发放等材料报兵团住建局、兵团财政局审定。
七、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师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统筹负责商品住房消费补贴工作，师市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加强工作指导，提升财政补贴资金使用效率。
（二）加大宣传力度。师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及相关部门要积极利用网络、电视、报刊、媒体等渠道，同时，适时举办方便看房活动，加大商品房消费补贴政策的宣传力度，全力提高市场主体和职工群众的知晓率和参与度。
（三）加强监督检查。师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严格审核申报材料，严防通过虚假交易、弄虚作假等方式骗取套取补贴资金。师市审计、财政部门要加强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确保政策落实到位、资金使用规范。

附件：补贴申请表












	附件
第十四师昆玉市商品房购房补贴申报表

	申请人（购房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购房项目
	
	房地产开发企业
	

	购房详细地址（具体到房号）
	

	房屋总价（元）
	
	购房面积
（平方米）
	
	首付金额（元）
	

	购房时间（以备案证登记为准）
	
	补贴类别
	□新招录职工购房  □引进人才购房  □其他群众购房

	补贴发放账户名
	
	开户行及行号
	

	账号（卡号）
	

	上述内容为本人真实意愿表示，本人对所填写、提交的资料真实有效性负责，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政务服务中心住房保障中心初审意见：


师市住建局审批意见：
                                                        年     月     日

	核定备案时间
	
	合同编号
	

	核定补贴金额（元）
	



